
江华瑶族自治县归侨侨眷联合会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湘办发〔2019〕10 号）和《江华瑶族自治县预算绩效管理

实施办法》（江办发电【2022】95 号）等文件精神，我单位

认真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

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江华瑶族自治县归侨侨眷联合会是中共江华瑶族自治

县委领导下的由归侨、侨眷组成的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

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好归侨、

侨眷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和带领他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力量。

（二）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

实施，依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为广大归侨、侨眷

和海外侨胞提供政策和法律咨询服务。

（三）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积

极为引进海外人才、资金和智力服务；促进海内外经贸合作



和科技交流；为在江华的侨资企业提供服务。

（四）制定全县侨联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负责督办全县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决议、决定的

实施；负责全县侨联的业务工作。

（五）积极参政议政，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事务活动；参与协商和推荐县人大归侨、侨眷代表人选，

提名县政协的归侨、侨眷委员人选；参与政治协商，发挥民

主监督作用。

（六）密切与海外侨胞及其社团的联系，广泛了解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意见和要求，为党和政府制定侨务政策提

出意见和建议。

（七）按照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县委的要求，认真

开展侨务台对台工作，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

（八）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和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江华瑶族自治县归侨侨眷联合会内设机构包括：办公

室、宣传联络股、维权经济股。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3年末，我单位共有编制 3人，其中事业编制 3人。

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3人，退休人员 1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

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3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57.65万元，实际支出 57.65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

人员经费支出 47.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81.87%;日常公用经

费支出 10.4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18.13%。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3 年项目支出预算安排 2.52 万元，

实际支出 2.52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其中:

运转经费（驻村工作经费），2023年实际支出 2.52万元，

占项目预算支出的 100%。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度我单位未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无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度我单位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度我单位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无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 年，今年以来县侨联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县委、

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侨联的精心指导下，紧紧围绕工

作职责，在充分发挥侨联政治引领、为侨服务、维护侨益、

内外交流、参政议政、服务中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根据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 2023 年度评价得

分为 97.5分。

1、年度预算执行得 10分。我单位年初预算 43.8万元，

全年预算 60.17万元，全年执行 60.17万元，执行率 100%，

得 10分。

2、产出指标得 37.5分。其中：

（1）组织线上侨法宣传 1次，得 2分；

（2）开展 1978年以前回国老归侨调研 1次，得 2分；

（3）全年走访慰问归侨侨眷 29户，得 2分；

（4）参与涉侨纠纷调解培训 5次，维护侨益，得 2分；

（5）组织全体委员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等 2次，做好

侨界政治引领，得 2分；

（6）完成县委政府安排的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中心

工作，2023年综合绩效考核优秀，得 2分；

（7）建立健全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管理制度、会

计核算制度、会计岗位制度等管理制度，得 2分；

（8）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得 1分；

（9）活动举办成功率，成功举办红色观影活动等，得 1
分；

（10）参政议政建议率，侨界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积极



参政议政，人均提出优秀建议 1条/人，得 1分；

（11）对需要协助的侨界群众给予法律支持，侨益维护

率达 100%，得 1分；

（12）制定的年度绩效目标与单位主体职责密切相关，

得 1分；

（13）年度工作任务确定科学合理，得 2分；

（14）绩效指标分解基本合理，得 0.5分；

（15）预算编制完整，得 1分；

（16）项目资金细化到经济分类科目，得 2分；

（17）结转结余率为 0，得 1分；

（18）“三公经费”年初预算 0.3万元，实际执行 0.28
万元，控制率 100%，得 1分；

（19）政府采购年初预算 2.64万元，实际执行 0万元，

控制率 100%，得 0分；

（20）决算数据与实际执行数据一致，真实率 100%，

得 2分；

（21）一般支出及项目经费使用合规，得 1分；

（22）资产管理规范高效，得 1分；

（23）走访慰问率为年初计划的 145%，得 1分；

（24）所有工作在年度内及时完成，得 1分；

（25）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得 1分；

（26）预算调整率为 37%，高于绩效目标，不得分；

（27）按时完成各项资金运行监控，得 1分；

（28）按时完成绩效自评，得 1分；

（29）部门绩效评价率 100%，得 1分；

（30）评价结果得到妥善应用，得 1分；

3、效益指标得 20分。其中：



（31）维护侨益，侨益保障有力，得 10分；

（32）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引领侨界群众

爱国爱党，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建设，得 10分。

4、满意度指标得 10分。

（33）侨界群众满意度 99%，得 10分。

5、成本指标得 20分。

（34）全年预算资金执行率 100%，得 20分。

七、存在的问题

一是绩效指标设置有待继续优化。主要是对预算绩效目

标的设定和各项指标的理解不到位，针对一级指标，很难形

成行之有效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以致无法衡量项目。

二是预算指标分解有待细化精准。根据当年履职工作任

务，精准分解预算指标用途，尽量减少预算指标交叉使用。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捋清单位职责职能，细化量化绩效指标。配合绩

效模块上线预算一体化系统，根据单位工作要点，将绩效指

标细化量化，将资金指标与工作任务挂钩，优化绩效功能，

资金使用向民生民本支出重点倾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能。

（二）细化预算编制，优化预算项目设置。不断完善部

门预算编制管理，抓住预算一体化系统平台整合的契机，充

分利用云平台数据，加强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并作为下

年预算安排的依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和预算标



准化水平。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与

预算调整和项目安排挂钩。拟于 6 月 15 日前在江华县政府

网站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附件：江华瑶族自治县归侨侨眷联合会 2023 年整体支

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 5月 28日


